
 

第二十條附表九修正規定 

附表九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專屬認證實驗室協議書 

（監測機構名稱）專屬認證實驗室協議書 

立協議書人（若為多方請自行添加表格）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申請成立（監測機構名稱），經協議同意由   

方為代表廠商，並與   方協議如下： 

一、以代表廠商之負責人作為勞工作業環境監測機構之代表人，並負職業安

全衛生法及其相關附屬法規之責任，任何由代表廠商具名從事勞工作業

環境監測之行為，均視為共同廠商全體之行為。中央主管機關對代表廠

商之通知，與對共同廠商所有成員之通知具同等效力。 

二、各成員之主辦項目：（若為多方請自行添加表格） 

甲方：                                    

乙方：                                    

三、（監測機構名稱）違反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規定，視為所有共同廠

商之行為，就其執行業務部分負連帶責任。 

 

立協議書人 

 

甲方：（單位名稱）        乙方： （單位名稱） 

 

負責人：                  負責人： 

（單位印鑑大小章）       （單位印鑑大小章） 

地址：                    地址：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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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1150251968A號令修正發布全文33條；依第33條規定：除第6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3項、附表一第2款第42目、附表二第3款第3目、第4目、第9目、第10目、第15目至第18目、第20目、第4款第9目至第11目、第10條第1項至第3項、附表四、第11條第2項、第13條、第16條及第21條，自一百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來源】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20


